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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政處分之瑕疵有輕重，「可補正瑕疵」成為合法之行政處分，其情形有

那些？（25 分）

二、依漁業動力用油優惠油價標準之規定，漁業人有將申購之優惠漁船油用

於從事非漁業行為者，應繳回該違規航次漁業動力用油量之優惠油價補

貼款。據此，某甲的漁船受有行政機關給付之優惠油價補貼款，嗣後被

查獲從事非漁業行為，行政機關以「函文通知」某甲依法應繳回補貼款。

上述行政機關「函文通知」之性質為何？又決定其性質對於向某甲請求

繳回補貼款之途徑有何差別？（25 分）

三、行政處分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，但基於那些法定原因，得停止

執行？（25 分）

四、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：「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，負有行為義務而

不為，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，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

代履行之。」其中，『指定人員』之範圍為何？有何法律效果？（25 分）


